
 

 

楚雄彝族自治州财政局文件 
 

 

楚财办〔2017〕5号 

 

 

 

楚雄州财政局关于 2017年度楚雄州 

财政信息工作目标考核任务 

及表扬办法的通知 

 

各县市财政局，本局各科室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州财政信息宣传工作，推动财政信

息宣传工作再上新台阶，根据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2017

年度全州政府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目标考核任务及表扬办法的通

知》（楚府办明电〔2017〕17 号）和省财政厅有关要求，结合

2016 年各县市财政局、本局各科室财政信息工作任务完成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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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制定 2017年度全州财政信息工作目标任务及表扬办法。请

各县市财政局、本局各科室高度重视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强化信

息管理，细化工作措施，注重信息的时效性，不断提高信息报

送的质量，加强均衡报送，多报送一些有新意、有力度、有分

量的稿件，力争超额完成全年信息目标任务，全面提高信息工

作质量和水平，更好地服务财政中心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目标考核任务 

2017年度各县市财政局、本局各科室财政信息目标考核任

务详见附件。 

二、考核办法和稿费标准 

（一）基本原则 

1. 实事求是，注重质量； 

2. 量化考核，激励先进。 

（二）考核对象 

1. 各县市财政局； 

2. 州财政局（含州政府金融办）各科室。 

（三）考核内容 

信息上报情况、信息采用情况。 

（四）计分标准 

1. 财政部采用信息计分。简讯信息类：被财政部网站和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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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财经报、中国会计报、预算管理与会计、中国财政、财务与

会计等财政部主办刊物单条采用每条计 40分，综合采用涉及单

位每条计 20分，不累计加分；调研文章类：被财政部网站（含

财经论坛）和中国财经报、中国会计报、预算管理与会计、中

国财政、财务与会计等财政部主办刊物单篇采用每篇计 50分，

不累计加分；图片类：被财政部网站和中国财经报、中国会计

报、预算管理与会计、中国财政、财务与会计等财政部主办刊

物单幅采用每幅计 5 分，不累计加分。被央视、新华社、新华

网采用的计分，参照本条标准执行。 

2. 省财政厅采用计分。简讯信息类：被《云南财政信息》、

《云南财会》等省财政厅主办刊物单条采用每条计 30分，被财

政部网站云南财政新闻联播、省财政厅网站单条采用每条计 15

分，综合采用涉及单位每条计 10分，不累计加分；调研文章类：

被《云南财会》和《云南财政信息》等省财政厅主办刊物专刊

采用每篇计 40分，被财政部网站云南财政新闻联播、省财政厅

网站单篇采用每篇计 20分，不累计加分；图片类：被《云南财

会》、《云南财政信息》等省财政厅主办刊物和财政部网站云南

财政新闻联播、省财政厅网站单幅采用每幅计 3 分，不累计加

分。 

3. 州委、州政府采用计分。简讯信息类：被州政府办《彝

州政务信息》、《一周政情》等州政府主办刊物单条采用每条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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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计 15分、10分，被州委、州政府网站单条采用每条计 10分，

综合采用涉及单位每条计 5 分，不累计加分；调研文章类：被

州委办《楚情通报》、《楚雄信息》和州政府办《政务情况通报》、

《彝州政务信息特刊》、《政务信息转报》等州委、州政府主办

刊物专刊采用每篇计 20分，不累计加分；图片类：被州委办《楚

雄信息》、州政府办《彝州政务信息》、《一周政情》等州委、州

政府主办刊物和州委、州政府网站单幅采用每幅计 2 分，不累

计加分。被省委、省政府采用的计分，参照本条标准执行。 

4. 州财政局采用计分。简讯信息类：被《财政信息》、财政

网站单条采用每条计 5 分，综合采用涉及单位每条计 2 分，不

累计加分；调研文章类：被《财政信息》、财政网站单篇采用每

篇计 15 分，不累计加分；图片类：被《财政信息》、财政网站

单幅采用每幅计 1分，不累计加分。 

5. 约稿计分。按时按质完成约稿任务的，每条计 5分；按

时按质完成综合约稿任务的，每条计 3分。 

6. 其他未列入州委、州政府、省财政厅和州财政局信息考

核范围的媒体，不再予以计分。 

（五）加分标准 

1. 被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肯定的，单条信息加 200分；综

合信息中被提及的单位加 150分。 

2. 被财政部领导批示肯定的，单条信息加 150分；综合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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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中被提及的单位加 100分。 

3. 被省委、省政府及其他省级领导批示肯定的，单条信息

加 100分；综合信息中被提及的单位加 50分。 

4. 被省财政厅领导批示肯定的，单条信息加 50分；综合信

息中被提及的单位加 25分。 

5. 被州委、州政府和其他州级领导批示肯定的，单条信息

加 30分；综合信息中被提及的单位加 15分。 

6. 省委、省政府、省财政厅领导和州级领导批示的信息，

仅限于在省财政厅办公室确认的信息刊物和州财政局办公室编

印的《财政信息》刊物上所作的批示。 

7. 同条信息被多次批示的，分值相同仅计一次；分值不同

的，以最高分计。 

（六）扣分标准 

1. 每年度于年终对单位上报采用率、月平均上报数和月平

均采用数低于总体平均水平的，在总分中扣减差额部分的分数

（差额数=需扣减分数）。 

2. 考核对象未完成信息上报任务的，每少 1条扣 2分；未

完成信息采用任务的，每少 1条扣 1分。 

3. 未按时完成约稿任务的，每次扣 3分。 

4. 上报信息出现网络抄袭的每次扣 5分；上报信息失实（造

假）每次扣 10 分，严重失实的每次扣 20 分；因信息工作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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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误造成不良影响的，每次扣 30分。 

（七）稿费标准及发放 

按照年度考核总分换算，依照 1 个分值 5 元的标准计发稿

费，于次年 1 季度前一次性兑付。若年度考核总分为负，则稿

酬为零。 

（八）表扬先进 

州财政办公室将按照年终累计总分与年初下达各单位目标

考核任务分相结合确定年终排名（即：年终累计总分-目标任务

分=年终排名分）顺序，评选出全州财政信息工作先进集体和先

进个人。先进集体名额分配为：县市设一等奖 1 名、二等奖 2

名、三等奖 2 名，其中：完成目标任务少于 5 个的，表扬名额

相应空缺；州局设一等奖 2 名、二等奖 3名、三等奖 5名，其

中：完成目标任务少于 10个的，表扬名额相应空缺。先进个人

名额分配为：获得一等奖的县市可推选 3 名，获得二、三等奖

的县市可分别推选 2名，其他完成目标任务较好的县市可推选 1

名；州财政局根据个人得分，从高到低依次确定 10名。 

（九）通报约谈 

每季度通过州财政局《财政信息》专刊通报信息采用、考

核积分情况。对年度累计考核得分处于末位的县市或科室，由

州财政局分管领导约谈县市主管领导和科室负责人；对长期不

报送信息或因漏报、瞒报、迟报重大紧急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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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成县市或科室主要领导到州财政局办公室说明情况并责令限

期整改。 

三、报送管理 

（一）实行目标任务管理 

各县市财政局和州财政局各科室的信息上报数和采用数实

行最低控制线，每年年初由州财政局办公室结合省财政厅办公

室和州委办公室、州政府办公室关于信息工作的最新部署及州

财政局领导的要求，明确信息工作目标考核任务。 

（二）严格报送程序 

各县市财政局上报的信息，原则上一般信息由分管领导审

核把关、重要或敏感信息由主要领导审核把关后方可上报；州

财政局各科室上报的信息，必须由科室负责人审核把关，纸质

稿由科室负责人签字后，与电子稿一并交办公室。对不涉密的

信息采用电子邮件（cxzczjbgs@163.com）或电子政务协同办公

系统报送，涉密信息通过保密途径报送。 

（三）规范报送格式 

各考核对象报送的信息必须编号，由“单位简称+年份+序

号”组成（例：×××县财政局 2017001）。上报时除了在信息标题

左上方标明编号外，在邮件的“主题”栏也要同时注明编号和信

息标题。不按照此格式上报的，通报时不计入上报数，也不选

阅编辑。上报信息按现行公文标准格式要求排版。信息内容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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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用括号注明单位、撰稿人、联系电话。 

（四）加强信息统计 

坚持双向动态统计财政信息，各县市财政局和州财政局各

科室要加强信息的动态登记管理，安排人员于次月 10日前凭被

采用媒体的原件或复印件，向州财政局办公室申报登记，以便

与州财政局办公室的统计数据相衔接，逾期未按时申报核对的，

以州财政局办公室统计为准。 

四、附则 

本办法由州财政局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 2017年 1月 1日起

实施。 

 

附件：楚雄州财政局 2017年度财政信息目标考核任务表 

 

 

 

楚雄州财政局办公室 

2017年 2月 27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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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楚雄州财政局 2017年度财政信息目标考核任务表 

 

文字信息文字信息文字信息文字信息 图片信息图片信息图片信息图片信息 理论调研文章理论调研文章理论调研文章理论调研文章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

序序序序

号号号号 

单单单单 位位位位/科室科室科室科室 

任务分任务分任务分任务分 任务分任务分任务分任务分 

任务数任务数任务数任务数

（（（（篇篇篇篇）））） 

任务分任务分任务分任务分 任务分任务分任务分任务分 

1 办公室 80 10 2 10 100 

2 预算科 80 10 2 10 100 

3 国库科 80 10 2 10 100 

4 行政政法科 50 5 2 10 65 

5 农业科 80 10 2 10 100 

6 社保科 80 10 2 10 100 

7 教科文科 80 10 2 10 100 

8 经建科 80 10 2 10 100 

9 企业科 80 10 2 10 100 

10 党  办 55 5 1 5 65 

11 信息科 20 10 1 5 35 

12 农开办 50 10 1 5 65 

13 综改办 50 10 1 5 65 



 -10-

14 综合科 80 10 2 10 100 

15 监督检查科 50 5 1 10 65 

16 会计科 40 5 1 5 50 

17 财政评审管理科 25 5 1 5 35 

18 涉外科 55 5 1 5 65 

19 金融科 55 5 1 5 65 

20 金融办综合科 20 5 1 5 30 

21 地方金融管理科 25 5 1 5 35 

22 金融市场科 20 5 1 5 30 

23 地方金融合作科 20 5 1 5 30 

24 行政事业资产管理科 25 5 1 5 35 

25 采管科 25 5 1 5 35 

26 法制税政科 55 5 1 5 65 

27 函  校 40 5 1 5 50 

28 非税局征管科 80 10 2 10 100 

29 非税局票据科 25 5 1 5 35 

30 非税局稽查科 25 5 1 5 35 

31 行政科 20 5 1 5 30 

32 绩效管理科 20 5 1 5 30 

33 清收债权办 20 5 1 5 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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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市财政局县市财政局县市财政局县市财政局 

1 楚雄市财政局 175 10 4 15 200 

2 双柏县财政局 175 10 4 15 200 

3 牟定县财政局 175 10 4 15 200 

4 南华县财政局 175 10 4 15 200 

5 姚安县财政局 175 10 4 15 200 

6 大姚县财政局 175 10 4 15 200 

7 永仁县财政局 175 10 4 15 200 

8 元谋县财政局 175 10 4 15 200 

9 武定县财政局 175 10 4 15 200 

10 禄丰县财政局 175 10 4 15 20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楚雄州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2月 27日印发 


